哈尔滨市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 
 
哈政规〔2017〕29号

各区、县（市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　　现将《哈尔滨市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》予以印发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 
 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哈尔滨市人民政府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2017年6月30日



哈尔滨市关于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
 
　　为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积极扩大有效供给，加快新旧动能转换，着力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，根据国家和省有关政策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政策。
　　第一条  依托哈尔滨新区利民医药产业园区，成立市生物医药产业推进办公室，负责推进生物医药产业发展，跟踪进展情况，协调解决重大问题。
　　第二条  制定实施“1+N”发展战略，以利民医药产业园为核心区，构建由1个核心区和N个特色园区组成的统一规划、错位发展、优势互补、多点支撑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格局。除平房区、松北区和五常市等3个既有片区外，特色园区由各区县（市）申报，经专家评审和市政府审定后确定。核心区和特色园区同等享受全市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扶持政策，鼓励新招商引资项目向核心区集聚。
　　第三条  依托现有园区平台，通过市场化运作，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园区建设。积极发展工业地产，鼓励开展针对招商引资项目的厂房代建和租赁回购服务，根据企业诉求代建厂房，并租赁给相关企业，由企业按照约定价格和年限回购产权；鼓励工业地产集约、集聚、集群式发展。
　　第四条  设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基金，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全产业链建设，用于园区基础设施和厂房建设、股权和债权投资、技术转移等研发服务、并购引导及高层次人才引进。
　　第五条  对列入省市重点项目名单、市场前景好且急需流动资金的生物医药产业项目，可以申请国有政策性担保机构提供贷款担保，贷款资金采取封闭运行的方式专款专用。项目由各产业园区申报，市生物医药产业推进办公室负责评审和监管。
　　第六条  积极争取省的支持，帮助生物医药企业将符合要求的产品纳入医保目录。
　　第七条  鼓励区县（市）政府加快地方经济产业发展。以2016年为基期年，对现有规模以上、限额以上生物医药企业和新引入并“入统”的规模以上、限额以上生物医药企业扩大生产、销售规模，年增加销售收入达1亿元至5亿元（含1亿元、不含5亿元，下同）的，年增加销售收入达5亿元至10亿元的，以及年增加销售收入达10亿元以上的，将上述企业对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增量的80%、85%和90%部分奖励给区县（市）政府，统筹用于支持本地区地方经济产业发展。
　　第八条  对生物医药企业通过国家一致性评价的品种，投产后，给予实际投入的30%、最高3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　　第九条  积极争取纳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试点，支持生物医药企业与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开展合作，对在我市落地生产、年产值亿元以上的，每户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200万元。
　　第十条  对我市新增的生物医药产业国家级技术创新平台和公共服务平台，最高给予一次性奖励500万元。
　　第十一条  对在我市实现产业化的创新药物、改良性新药和首仿药（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类医疗器械参照执行），2016年以后申报取得临床批件并开展临床试验的，给予200万元奖励；2016年以后申报取得生产批件并进行生产的，给予500万元奖励。
　　第十二条  对2017年及以后国家给予资金支持的生物医药产业化项目，通过验收后，采用后补助的方式，按照国家支持资金的50%给予配套资金支持,最高不超过500万元（其中，要求地方给予相应资金分担的，按分担资金给予资助）。
　　第十三条  对列入我省优先发展产业目录且用地集约的生物医药产业项目，在确定土地出让价格时，按不低于所在地土地等别相对应工业用地最低限价的70%执行。土地出让金一次性付清有困难的，可以按照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的约定分期支付。
　　第十四条  对符合园区规划的生物医药产业项目实行“代办制”，在项目立项、规划、土地、环评等方面，由市、区县（市）设立专门服务机构，专职办理前期手续。
　　第十五条  上述奖励、补贴、配套资金，总额不超过企业对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增量的100%。其中，对按照现行体制应由市级承担的部分，由市级补助给区县（市）政府，并由各区县（市）政府统筹使用。
　　第十六条  本办法的支持范围，根据《国家发改委关于印发〈“十三五”生物产业发展规划〉的通知》（发改高技〔2016〕2665号）和《国家发改委公告》（2017年第1号）确定（包括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类医疗器械），并随国家调整而调整。
　　第十七条  本政策适用于工商注册地、税务征管关系及统计关系在我市，依法经营、有健全的财务制度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、实行独立核算的企业或机构。
　　第十八条  本政策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5年。
　　第十九条  本政策由市生物医药产业推进办公室组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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